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八十四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台(89)內營字第八九八三四二六號  

一、時間:八十九年五月三日  

二、地點: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黃主任委員主文  

陸、宣讀前次（第八十三次）會議記錄： 

決議：第八十三次會議記錄內容修正如下：  

1. 討論事項第二案：討論新竹縣湖口鄉「長安高爾夫球場」變更面積開發

計畫案暨第五案：討論屏東縣枋山鄉「枋山工商綜合區」開發案等二案，

決議最後一行文字：「˙˙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

函。」，配合區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業正式賦與開發「許可」之用

語，修正為「˙˙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2. 其餘會議記錄內容確認。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討論新竹縣湖口鄉「再興高爾夫球場」調整國有土地面積案 

決議：  

本案係因國有土地辦理分割時與球場原核准範圍線不一致，使該公司購買該二

筆有土地範圍必須配合球場範圍重新調整，本案基於國有土地納入對球場整體

開發及水土保持維護有利且經本部區委會審查同意納入開發範圍，本案同意其

補納，並未夾雜球場範圍之國有土地亦同意剔除。 

第二案、關於行政院勞委會之「勞工住宅輔建方案」與「區域計畫法」修正條

文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競合案 

決議：  

有關「勞工住宅輔建方案」，業經行政院核准之第一期開發總面積一百五十公

頃額度內，其非都市土地變更程序，仍依現行規定程序辦理。一百五十公頃額

度以外之非都市土地變更程序，依修正後之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 

第三案、行政院勞委會提請宜蘭縣五結鄉「冬山河親水勞工住宅社區」興建計

畫變更為鄉村區備案 

決議：  

准予備案 

捌、討論事項 

第一案：審議桃園縣觀音鄉桃園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案 



一、 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區委會專案小組決議：  

1. 基於促進桃園縣沿海地區產業發展與促進土地合理利用，請開發單位針

對桃園縣已編定之工業區、及其開發利用情形進行綜合評估，並具體說

明開發本工業區之目標及必要性；另經濟部工業局表示，現行工業區設

置方針發佈實施甚久，現正檢討修訂中，有提高總量之必要性，本案原

則支持。開發單位應於本部審查同意後一年內提出第二階段之細部計畫

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俟細部計畫審查同意後，依核定計畫內容

辦理用地變更編定及開發整地事宜。 

2. 本案開發面積達三百一十九公頃且規劃有工業、住宅、管理與商業服務

及運輸倉儲等多功能土地使用，且採超大街廓方式規劃土地使用，各街

廓並未細部規劃使用項目，相關土地及建築主管機關似難配合辦理土地

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建議開發單位於辦理第二階段細部計畫時，依規

劃構想儘量具體規劃配置，並訂定彈性合理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作為土地細部規劃設計、管制與建築管理之依據。 

3. 為構建良好居住生活環境，建議於住宅區內或緊鄰都市計畫地區規劃適

當之管理與商業服務設施，以便就近提供住宅區居民之日常生活服務。 

4. 有關工業區用水已取得自來水公司及農田水利會協調同意文件，惟因本

基地位於地下水管制區，不得抽取地下水使用。 

5. 依據工業區開發計畫審議規範第十一點規定於工業區周邊劃設適當寬度

之隔離綠帶與設備。另工業區內規劃設置倉儲區緊鄰住宅區及都市計畫

區，應增設隔離綠帶。 

6. 本計畫倉儲專用區如開發為油品輸儲使用，應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

辦理。另有關油管計畫沿西濱快速道路埋設地下管線至本工業區，請開

發單位於辦理第二階段細部計畫時，應取得交通主管機關之同意函。 

7. 交通運輸部分：（1） 對道路服務水準之評估（第 2-25 頁），請依據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出版之「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2） 海運方面，

本案將利用淡水港運輸，請評估對於所使用港灣的影響。（3） 請預測

本工業區之停車供需數量，並請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以工業

區內就業人口或服務人口使用之車輛預估數之 0.2 倍，規劃公共停車場。

請補充說明分析過程及使用數據等資料。（4） 由於西濱快速道路橫貫

本基地，開發單位規劃將以西濱快速道路之箱涵連貫工業區東西兩側，

請開發單位於辦理第二階段細部計畫時，注意箱涵設計之寬度及高度。

（5） 請補充本計畫對於貨運及客運交通需求預測過程及有關各運具運

量分析比例參數資料、資料來源依據等。為何各運具分配比例加總並不

等於 100％，建議可參考交通部運研所出版之「台灣地區西部走廊工業

區對交通衝擊之調查研究」報告。此外，報告書第 4-16 頁所列本案營運

期間所產生每日 18,407PCU 之數據資料，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所列每日

產生 29,466PCU 之數據有極大之誤差，併請補充說明。（6） 本報告書

中缺乏對於本案聯外道路系統施工及營運期間之道路服務水準評估，請

補充。由於西濱快速道路與東西向快速路觀音大溪線為本案營運期間之

重要聯外道路，故就本案對於上述道路之交通影響亦請一併評估。（7） 

由於本署營運期間將產生大量之交通需求，為求員工能盡可能利用大眾



運輸工具以減少對聯外道路之交通衝擊，請補充說明基地附近大眾運輸

提供情形，並協調客運公司至工業區設站或加開班次。 

8. 有關工業區土地取得及處分方式，請開發單位補充說明。 

9. 本開發案對鄰近都市計畫區發展及重大建設計畫之衝擊影響應請評估。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資料後，送本部營建署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

論。 

二、 決議：  

1.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第二至九點，申請人已修正原則同意，同意本案工業

區分區變更；請開發單位應於本部審查同意後一年內提出第二階段之細

部計畫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俟細部計畫審查同意後，依核定計

畫內容辦理用地變更編定及開發整地事宜。 

2. 本案於土地取得後三年內應進行開發。 

3. 本案工業主管機關考量地區產業發展、區位條件及現階段發展之需求，

確有設立之必要。 

4. 建議工業主管機關對已完成編定且長久未開發者，應依現階段不同之需

求，重新檢討工業區解除編定問題。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修正後，送本部營建署經查核無誤核發開發同意函。 

第二案：審議彰化縣「明道管理學院整體開發計畫」開發案 

一、 八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重點如次：  

（一） 下列內容應詳予補充納入開發計畫： 

1. 將車道扣除路肩寬度後，重新評估分析連外道路之服務水

準。 

2. 彰化縣政府同意配合拓寬彰一八一鄉道及彰一八二鄉道之

文件以及拓寬連外道路之示意圖。 

3. 人、車動線分離計畫及停車位配置。 

4. 中水道系統計畫。 

5. 配合土地使用計畫調整，重新計畫基地內透水面積及綠覆

率。 

6. 相關地質專業技師簽證之整體性防災措施方案。 

（二） 下列各點請開發單位補正或辦理：  

1. 建議學校將來之發展應與鄰近社區建設互為結合。例如請

鄰近鄉鎮協助提供學生居住場所。 

2. 請開發單位考量住宿人口於假日結束後連同原通勤旅次所

產生之尖峰交通流量，重新核算停車需求。另有關運具分

配比率部分，請依本區狀況酌予調整。 



3. 請開發單位依審議規範大專院校專編規定，詳予補充敘明

土地使用計畫。 

4. 提大會前請檢齊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基地不位於應保護

地區或限制開發區之證明文件。 

5. 請開發單位將運動場區、停車場及道路屬於開放空間部分，

分別列出其面積，並不得作為建築使用。 

（三） 本案將設實習旅館部分，請作業單位函送教育部表示意見。  

（四） 本案將景觀池兼作滯洪池規劃為保育區建議予以同意，並

請開發單位檢附滯洪池容量計算式及生態景觀工法於大會中說明。  

理由：  

（1） 本基地現為台糖農場，地勢平坦，目前並無特殊生態須予

以保護。  

（2） 學校已同意以生態景觀工法施作景觀池，以提供豐富之生

態環境，並調和建築群區位，建立校區寧適視覺效果，應屬符合

保育區劃設之原則。  

（3） 污水處理採中水系統回收，不注入景觀池。 

二、 決議：  

（一） 專案小組意見第（一）~1、2、3、4、5、6 及（二）~2、4 等點：

開發單位業已補充及修正，請開發單位一併納入開發計畫書。  

（二） 專案小組意見第（二）~3 點有關補充本案土地使用計畫乙節，同

意開發單位調整之計畫（詳如圖），請開發單位將來依核定計畫申請開

發建築。  

（三） 專案小組意見第（二）~5 點修正為：  

1. 本案保育區土地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道路用地編定為交通用地，

其餘土地則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含運動場區及園林道之土

地）。 

2. 為使學生有較大之活動空間，本案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中之運動場區及園林道僅允許依實際需要興建

司令台及警衛管制亭，計算建蔽率及容積率時應將運動場區及園

林道面積扣除。 

（四） 專案小組意見第（三）點：同意設立實習旅館，惟所設立之實習

旅館如非單純供校內實習而對外營業之計畫時，請開發單位依私立學校

教育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另案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理由：  

依據教育部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召開「明道管理學院詳細籌設

計畫書審查會」決議辦理。（上述決議：「本案之實習旅館係僅

作為學生各項餐旅管理方面實習之用，依據『各級各類私立學校

設立標準』第八條之規定，可同意設立。」） 

（五） 專案小組意見第（四）點：同意將景觀池兼作滯洪池規劃為保育

區，並請開發單位將滯洪池容量計算式及生態景觀工法之補充資料納入



開發計畫書中。  

（六）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以上決議請開發單位確實辦理，並於補修正送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

核發開發許可。 

第三案：審議「彰化縣員林運動公園開發計畫」開發案 

一、 八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重點如次：  

（一） 下列各點請開發單位補正或辦理：  

1. 為確保裏地之出入功能，請開發單位確實規劃出入道路並

標示之。 

2. 本園區發展可為中部地區重要之休閒活動據點，將來主要

連外道路改善時，應儘量配合規劃人行步道系統。 

3. 提出假日、尖峰小時及集會活動時之交通旅次與停車需求

評估分析，並研提策略方案。 

4. 為因應未來旅遊據點之連接及彰一三九線拓寬，大眾運輸

系統先予評估考量規劃（含括接駁方式）。 

5. 十二公尺連外道路（員南路）之旅次進出動線系統需明確，

並研訂改善相關交通管制設施。 

6. 區內活動設施與人行動線應完整連貫。 

7. 迴車空間應考量安全因素予以檢討修正。 

8. 請將本案各類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設備之範圍、面

積及強度納入開發計畫書。 

9. 植栽計畫請依審議規範第四十七點規定辦理，並納入開發

計畫書，將來涉及砍伐林木部分，應依規定辦理伐木計畫

編列及許可申請。 

10. 請將全區性、必要性之公共設施納入分期分區計畫第一期

開發。 

11. 本案涉及變更原申請內容（配合高鐵縮減開發範圍、保育

區調整等），請彰化縣政府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三十六條、三十七、三十八條規定辦理。 

12. 為配合八卦山風景區及百果山特色，請將本公園規劃成具

區域性特色之遊憩據點。 

13. 為維日後開發完成後相關設施之一定水準與品質，應加強

設施營運管理維護，並朝設專責管理單位辦理。 

14. 青少年戶外體能運動鍛鍊，可寓休閒運動於育樂，未來具

有發展潛力與需求，請充實青少年體能訓練場相關設施，

讓本運動公園更具有其特色並增加其吸引力。 

15. 本案已配合高鐵計畫調整之替代方案及說明資料，經高鐵

局初步認為尚無影響，日後本案開發包括道路拓寬等，仍

應以不影響高鐵興建、結構及營運安全為原則，並依規定

會辦高鐵局等相關單位。 

16. 提大會前請檢齊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基地不位於應保護

地區或限制開發區之證明文件。 



17. 請研提經相關地質專業技師簽證之整體性防災措施方案納

入開發計畫書。 

（二） 同意修正後之保育區規劃方式，並請開發單位確實做好相

關保育機能。  

理由：  

1. 本案基地地形狹長，且大多作為運動設施使用，提供之開

放空間可兼保育功能。 

2. 開發單位運用空間規劃方法，將保育區未連貫部分，以鋪

設植草磚、植栽草皮與灌木等方式處理，可加強保育功能。 

（三） 本案二條連外道路如圖示，請彰化縣政府行文交通部高鐵

局惠予同意預留基地南側石砌排洪明溝旁四至六公尺寬之道路作

為連外道路之淨空，以維持原道路出入功能。  

理由：  

1. 基地之連外道路，一條為基地北側之員南路，另一條為基

地南側石砌排洪明溝旁四至六公尺寬之現有道路。 

2. 彰化縣政府同意員南路拓寬至十二公尺（通往彰一三七線

及彰一三九全線部分），且其時程亦可配合本開發案。 

二、 決議：  

（一） 專業小組意見第（一）~1、3、4、5、6、7、8、9、10、16、17 點：開發

單位業已補充及修正，請開發單位一併納入開發計畫書。  

（二） 專案小組意見第（三）點有關請高鐵局預留連外道路之淨空乙節：業經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三月九日台高興土發字第○○二七三號函

復彰化縣政府略以：「貴府『員林運動公園開發計畫案』基地之連外道路對外

連繫之暢通，本公司將全力配合。至於其中主要道路來往南側拓寬為十二米，

請儘速提供詳細資料（如道路中心線控制點座標圖說），俾利本公司進一步考

量配合。」，上述意見請開發單位於開發時確實遵照辦理。  

（三） 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以上決議請開發單位確實辦理，並於補修正送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

開發許可。 

第四案：審議台北縣新店市「青境山莊」住宅社區用地變更案 

決議：  

1. 本案已召開三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三次請中央地調所表示審查意見，

以及本會三位專家委員就地質及大地工程分析補正說明部分表示意見。

惟申請人仍多項專案小組決議迄未遵照補正（或未盡辦理完成），如第

三次專案小組會議決議第二、三等點，及第九十四次（即本案第一次）

專案小組會議決議第三、四、七、十一、十二等點。請申請人確實依上

開決議補正後，送營建署查核再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2. 關於本案第三次專案小組決議四，即本案部分土地連接寬度未達五十公

尺，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十六點條文有關山坡地連接

部分最小寬度不得少於五十公尺之意旨未符，惟因連接寬度不足部分土

地多位邊緣，尚不致嚴重影響本案整體規劃，故是否應受上開條文之限

制乙節，請營建署查明是否有類似案例，研擬具體方案，再提區域計畫

委員會討論。 

第五案：審議新竹縣關西鎮信大關西社區整體開發建築計畫案 

一、 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決議：  

1. 國有土地及縣有土地，基於整體利用同意納入開發範圍 

2. 建議南側公園應另行尋找基地內完整且地勢較平坦土地，規劃鄰里公園，

提高可用性。 

3. 住宅區內之出入道路寬度應達八公尺，並應於區內所有道路兩側規劃合

計二公尺寬之人行道，以提高人車行車（走）安全 

4. 暴露於北部第二高速公路視線可及的山坡地整地地區，應以模擬附近自

然地形的方式處理，並植以簇群之林木配合自然的環境風貌。 

5. 建議配合自來水公司供水期程，重新調整分期分區開發計畫，且每一分

期之供水應取得自來水公司明確同意供水文件。 

6. 基地之垃圾集中處理場緊臨非開發範圍之土地，應請於周邊設置隔離帶

並請補充該地區四季風向資料。 

7. 本案在計畫基地開發目標年之自然衍生交通量部分，應考慮鄰近之大型

開發案所產生之交通量，並納入整體評估考量，例如宏碁智慧園區與環

球智慧型工業園區。 

8. 本案在計算目標年之衍生交通量部分似有低估之嫌，主要原因為大眾運

具使用比率在公車部分以 11％估算，不甚合理，請參考新竹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規劃之相關資料加以修正，並重新估算尖峰小時所產生之交通

量。 

9. 本開發案周圍目前並無大眾運輸服務，請研提具體之可行之大眾運輸工

具相關方案與承諾，例如協調當地大眾運輸業者開闢接駁路線或以社區

交通車等方式為之。 

二、 決議：  

本案專業小組審查意見一至九點申請人已修正，原則同意，請將修正內容納入

計畫書圖。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配合辦理，送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函。 

第六案：提請討論嘉義縣朴子市「台灣體育學院嘉義校區新建工程」用地變更

案 

一、 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區委會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1. 請申請人將本案消防計畫擴大範圍為防災計畫，並除說明消防設施及其

安全設備之規劃設置外，有關災害發生時之人員疏散、避難空地等，亦

應加以說明，以加強公共建築之災害防止。 

2. 請申請人對於經濟部已核准興建之「馬稠後工業區」案所衍伸之交通量，

一併納入計算本案鄰近開發案之累積交通量，以補充評估基地開發後鄰

近道路之交通服務水準。 

3. 請申請人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第四篇第八點之規定數據與評

估之旅次對本案大、小客車及停車位數量之留設，重新加強說明是否敷

使用。 

4. 本案中水計畫（水資源回收使用）之設計圖，應經主管機關審核，並於

該工程管線發包及完工後＜可分期分區＞，始可核發建造使用執照。 

5. 基地內頂港子中排水道改道計畫，應經水利主管機關之同意。 

6. 本案未設置學生運動場，請申請人於開發計畫書中補充說明其處理方式。 

7. 請嘉義縣政府加強協調本案土地徵收期程與學校開發計畫期程之配合。 

8. 請申請人就基地北側＜學校大門＞自行退縮三公尺以上，設置人行道，

以維人車安全，前開人行道面積得計入本案法定空地內；基地內之土地

使用配置應配合調整，並將退縮地與頂港子中排水道改道路線，於計畫

圖中標明清楚。 

9. 本案基地除保育區土地應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外，其餘土地應編定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但基地內主要道路用地部份，應不得列計為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 

10. 基地內之農牧用地達二八˙四五七二公頃，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十二條之規定，應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是本案於區域計畫

委員會開會時，應請農委會表示意見。 

11. 本基地內原為台灣省地政處管有之土地，於台灣省組織精簡後，該類土

地業已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故本案倘須用到該土地，請洽該局

辦理。 

12. 本案原則同意申請人開發計畫，並提區委會審決。 

二、 決議：  

1. 專業小組決議意見第 1、2、3、5、6、8 項，同意依申請人之說明意見辦

理，並請申請人將其納入開發計畫書中。 

2. 基地內原為台灣省地政處管有之一四一－一號土地，於台灣省組織精簡

後，該土地業已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故該土地應於本案開發前，

取得國有財產局同意使用之相關證明文件。 

3. 餘專案小組決議意見第 4、7、9 項，擬照案通過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配合辦理，送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許可。 

玖、臨時提案 

第一案：審議「慈濟潭子慈善志業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案 



一、 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區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重點如次：  

（一） 下列內容應詳予補充納入開發計畫書： 

1. 請開發單位參考設置有機蔬果區供志工操作相關園藝治療與心靈

治療，另設置堆肥區供社區生活生態教育之示範。 

2. 台中縣政府公布之斷層帶位置及相關禁限建規定。 

3. 大比例尺與小比例尺之地質調查成果及對於車籠埔斷層之明確調

查成果意見。 

4. 囊底路設計構想及宿舍、志工研習中心基地之道路動線系統。 

（二） 下列各點請開發單位補正或辦理：  

5. 提大會前請補齊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基地不位於行水區、軍事、

山地禁建區、公路兩側禁建區之證明文件。 

6. 本案基地接近斷層帶，下列相關耐震措施請配合辦理：（1） 淨

思堂地標高度（約四十公尺），宜考量與當地背景環境（天際線）

之相容性、斷層帶影響相關結構安全性、整體開放空間與綠化整

合之景觀效果等因素酌予降低其高度。（2） 在極為接近活動斷

層帶之建築物，其結構設計宜特別注意大跨度、挑高、預鑄式等

特殊設計方式之脆弱性。（3） 雜項執照之實質開發階段，應進

行「基地地盤震動反應分析」，結構設計應依上項分析所獲基地

預估之最大加速度值設計。（4） 五層樓以上（含第五層）之建

築物應採用隔震設計（即透過免震結構設計，降低地震衝擊力），

其設計內容應送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或中華建築隔震消能構造協

會認可後，使得申請建築執照。 

7. 志工宿舍區請依下列各點辦理：（1） 整地後每宗建築基地最大

高差不得超過十二公尺，且必須臨接建築線，其臨接長度不得小

於六公尺。（2） 集合住宅或建築組群之外圍應設置十公尺以上

緩衝帶。（3） 社區內主要道路應採人車分離，其人行步道寬度

不得小於一˙五公尺。 

8. 志工研習中心用地（含淨思堂）之建蔽率及容積率請在不超過百

分之六十及百分之一百六十原則下及依照前項相關耐震措施予以

整體規劃，並將建蔽率、容積率、樓地板面積、高度及距離斷層

帶外側邊一百多公尺（請明確敘述距離或範圍）不得開發建築之

內容詳列於計畫書內。 

（三） 有關志工宿舍用地之開發強度擬具下列兩案，提請大會討論。  

甲案：因本基地屬山坡地且接近斷層帶，為顧及住宿安全，建議

建蔽率調降為百分之四十，容積率調降為百分之一百二十。  

乙案：開發單位如認為有必要提高其開發強度時，請檢附其理由

及實際需求，並提出具體維護山坡地居住安全與防震相關措施，

於會中說明。 

二、 決議：  

（一） 專案小組意見第（二）~1 點之文件請補齊。  

（二） 專案小組意見第（二）~2~（1）點建議酌予調降淨思堂設計高度（四十



公尺）一節，因開發單位已承諾於細部規劃時予以整體考量園區景觀、山景組

合與天際線之相容性，為確保安全，並應允採用隔震結構系統設計，故同意照

原規劃高度通過。  

（三） 專案小組意見第（三）點決定為：將志工宿舍區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其建蔽率調降為百分之四十，容積率調降為百分之一百五十。  

（四） 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以上決議請開發單位確實辦理，並於補修正送經本部營建署查核無誤後，核發

開發許可。 

第二案：討論依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領得雜項使用執

照，其合併申請變更編定面積超過十公頃，是否須再報請區域計畫原擬定機關

審議事宜。 

一、八十九年五月一日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如下：  

（一） 依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申領雜項執照者，縣

（市）政府建築主管機關於審查其申請案如已考慮同辦法第六、九、十條各項

規定予以審定，得免申請開發許可。請申請人補充相關資料說明本開發案是否

已考慮「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六、九、十條各項規定，並請台中縣政

府說明審查本案雜項執照是否已考慮該辦法第六、九、十條各項規定，提大會

說明。  

（二） 經縣（市）主管機關決定無須申請開發許可，而直接申請雜項執照，且

領得雜項工程使用執照者，其累計面積超過十公頃以上之案件，於土地申請變

更編定前，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二條規定，將其興辦事業計

畫送請變更前、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且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核准

興辦事業計畫前，應先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同意，請台中縣政府說明於

核發雜項執照時，是否先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同意，提大會說明。  

（三） 有關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正前原第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前項變更編定面積在十公頃以上者˙˙˙，其土地使用計畫應先

徵得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其中「十公頃以上」面積之計算原則，

基於考量整體公共設施及環境品質，應以同一興辦事業計畫計算，其土地使用

計畫應依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受理當時之相關審議規範規定辦理。  

（四） 本案環境影響評估事宜請依環保署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87）環署綜

字第○○七○三六一號函辦理，至本案是否應檢具水土保持規劃書送審，應洽

詢主管機關農委會。 

二、 決議：  

（一）依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領得雜項使用執照，

面積十公頃以上之案件，申請用地變更編定時，應依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正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其土地使用計

畫應先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其中「十公頃以上面積之計算原則，基於

考量整體公共設施及環境品質，應以同一興辦事業計畫面積超過（含）十公頃，

或取得雜項使用執照，分期辦理用地變更編定，其毗鄰面積累積超過（含）十

公頃者。」  

（二）前揭案件於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時，考量其雜項使用執照既經縣

（市）政府同意並為兼顧坡地安全及公共利益，其計畫書圖請儘量參照本部訂



頒「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規定製作，報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區

域計畫委員會如有修正之指示，應遵照辦理。  

（三） 有關許錦榮君擬申請台中縣霧峰鄉霧峰段坑口小段部分土地變更編定案，

請依前述決議辦理。  

請申請人檢具計畫書圖，由縣政府受理申請後，循行政程序報請本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審議。 

拾、散會。 


